
  

  

向过度包装说“不” 

董金狮 

一、综述 

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GB 23350-2009）于2010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不仅标志着

我国生产、销售、使用的食品和化妆品包装将进行一轮“瘦身”；而且标志着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全

面推进的阶段；这更是中国履行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为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建设低碳经济的一次里

程碑式的行动。 

  二、背景 

  每逢节日，亲朋好友间相互赠送礼品是社交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同时商品的过度包装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与环境污染也成为了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月饼的包装越来越精美，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几块月饼竟然卖到几万元甚至是几十

万元。“天价月饼”与“豪华礼盒”不断推陈出新，不仅使节日本身变了“味道”，豪华的包装在废弃后更是造成了

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早在2005年我国就发布了月饼的国家强制性标准，明确规定月饼包装要求选择可降解

或易回收，符合安全、卫生、环保要求的材料；包装成本应不超过月饼出厂价格的25%；单粒包装的空位应不超过单

粒总体容积的35%；单粒包装与外盒包装内壁及单粒包装间的平均距离应不超过2.5cm。标准实施以来，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市场上的“天价月饼”已基本不见了踪影。但是，其他商品，尤其是食品与化妆品的过度包装问题，也渐渐

凸显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综合体现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以及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目的价值；明确了政府的责任与企业的责任；通过预防优先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方式，

指出了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是发展我国循环经济的必要措施。但是，该法仅仅对于循环经济中的主要环节和主要

方面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对于一些诸如如何遵守、如何鼓励、如何追究责任等问题，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因

此，只是一部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如不能设立详细的规章与其衔接，那么，这部法律将缺乏有力的可监

督性与可执行性。 

  国家强制性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对于饮料、酒、糕点、粮食、保健品、化妆品及其

它食品的包装空隙率、成本及层数都分别做出了明确的限制说明。其中包装层数统一要求不可超过3层，粮食的包装

不得超过2层；成本除初始包装之外的所有包装成本的总和不应超过商品销售价格的20%，其中商品销售价格的核定

以商品制造商与销售商签订的合同销售价格或以该商品的市场正常销售价格计算；由于商品种类的不同，空隙率的要

求略有不同，如饮料和酒的最大空隙率为55%，糕点的最大空隙率为60%，化妆品的最大空隙率为50%，粮食的最大空

隙率为10%等，但是所有食品和化妆品的最高空隙率不得超过60%。这是我国继颁布《循环经济促进法》后，为推动

循环经济发展，建设低碳经济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国外经验 

  在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方面，欧美国家与日本、韩国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与加拿大将过度包装定义为欺骗性包装，规定：包装内有过多的空位；包装与内容物的高度、体积差异太

大；无故夸大包装，非技术上所需要者，均属于欺骗性包装。德国将欺骗性包装定义为：以膨大的包装夸大真实的内

装物容量的行为属于欺骗行为，将予以处理。如把吹塑容器的把手和嘴连成一体，使人产生容器体积较大、容量较多

的错觉；把纸盒包装里折叠的单瓦楞纸板衬垫安排得极其松弛，将纸盒体积扩大，使人产生错觉等，均属欺骗性包

装。 

  为防止欺骗性包装，日本制定了《包装新指引》规定：要求商品包装应尽量缩小包装容器的体积，容器内的空位

不应超过20％；包装成本不应超过产品售价的15％；包装应正确显示产品的价值，以免对消费者产生误导。为配合

该指引的实施，日本百货业协会还成立专责委员会。另外，日本东京规定的《商品礼盒包装适当化细要》中也明确规

定：包装容器中的间隙原则上不可超过整个容器的20％；包装费用必须在整个产品价格的15％以下。 



  韩国政府则采用三大措施来规范厂商的包装比率与层数限制：一是检查包装；二是奖励标示；三是对违反包装标

准的罚款处理，最高会被罚款300万韩元。对被怀疑有过度包装之嫌的商品，政府可要求制造商或进口商到专门检查

部门接受检查。制造商或进口商接到通知后，必须在20天内前往检查部门接受检查，并将检查结果记录在物品包装

的表面，标示出包装空间的比率、包装材质、包装层数等。 

  另外，包装废弃物的分类回收与再生处理方面，相对我国也有较为先进的经验。 

  根据美国农业部测算，每消费1美元的食品就包含8%的包装。在一些发达国家，包装废弃物已占生活垃圾体积的

60%左右。因此，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均颁布法令，要求产品制造商、进口商与零售商必须负起包装回收再利用与再制

造的责任。美国密执安等九个州率行推行包装“强制押金回收制”，加利福尼亚州则专门制定了“饮料容器赎金

制”；德国1991年制定的包装法中就提出，国家将实行一个“绿色工作场所”的雪球制度，并强制推行二次包装及

轻量包装材料的使用，规定包装公司必须负责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英国由包装、食品等制造企业组织了一个“制造

责任团体”，提出在2000年前58%以上的包装废弃物必须得到重制的计划；瑞典1994年10月实施包装法，强制实行包

装再使用或再制；丹麦早在1981年就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不能重复使用的包装不得上市；瑞士政府规定，买罐

头和饮料都要按每个容器0.5法郎的标准收取押金；日本参议院通过的包装再生利用的新法案规定，企业必须承担再

生利用容器包装废弃物的义务；日本农业水产部规定，包装容器生产企业必须达到15%的废品回收率；日本通产省公

布的有关产品包装的新建议中指出，若出售用发泡胶碟等污染环境的包装盛装的商品，须向顾客收取包装返还押金；

日本百货业协会制订出百货商品包装、包裹标准规定：少用废弃后难以处理的包装材料，尽量缩小包装体积，容器的

空间不应超过产品体积的20%，包装成本不应超过商品价值的15%。 

  因此，“制定法律法规，强化对包装的回收再生利用；加强环保教育，增强全民的环保意识；建设分类设施，使

废弃物的再生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步”是世界各国推动循环经济，减少资源浪费的的必经之路。 

  四、问题与建议 

  1．环境污染问题 

  商品的过度包装，首先带来的问题就是包装废弃物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我国

包装企业已超过25000家，年产量约3000多万吨。由于70%以上的商品包装为一次性用品，使用后即变为包装废弃

物。因此，仅去年我国668座城市产生的8000万吨生活垃圾中，有30%是包装废弃物，即每年产生约2400万吨包装废

弃物，较2008年增长约12%。 

  仅以北京为例，自2003年以来，北京城市固体生活垃圾增长率均在10%以上，并呈现逐年走高的趋势。据北京市

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去年的统计，北京市每天产垃圾1.84万吨。按照这个数字计算，北京市平均每天产生的包装废

弃物就达5540吨，且每逢节日，都是包装废弃物产生的高峰期。 

  大量产生的包装废弃物又是如何被处理的呢？根据目前的数据显示，80%的包装废弃物与生活垃圾一起被送往填

埋场进行卫生填埋。2008年，我国耕地面积18.3亿亩，而垃圾堆存侵占的总面积已达75万亩耕地，相当于每万亩耕

地就有3.75亩用来堆放垃圾。这些被填埋的包装废弃物，不仅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分解，更为严重的是，

许多废弃物中的有毒化学成分和金属材料，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大气、土壤以及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 

  同时，大量包装废弃物的产生，也使我国的垃圾填埋厂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设计处理能力已经远不能满足城市

化建设进程对垃圾处理的需求。以北京安定填埋场为例，该填埋场共三期工程，设计日填埋能力约1400吨，而实际

每天要填埋来自宣武区、丰台区以及大兴区的垃圾近3000吨，超过日处理能力一倍之多。 

  由此可见，如不能彻底解决包装的“减量化”问题，那么我国的生活垃圾处理就无从谈起；如不能尽快遏制商品

的过度包装，那么未来的几年内，“垃圾包围城市”将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困境。 

  2．资源浪费问题 

  过度包装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余，还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根据2009年的统计结果，在我国生产

的约3000万吨包装制品中，除纸箱、啤酒瓶、塑料周转箱等回收情况较好外，其余产品回收率都相当低，整个包装

行业的平均回收率仅为20%。据初步估计，每年全国包装废弃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可利用而未利用的废弃资源价值

达300亿元。 

  究其原因，由于包装材料的种类繁多，涵盖纸类、塑料、金属、玻璃、陶瓷、木材及复合材料等。为防止产品损

坏，不少产品的包装中还有大量的缓冲材料和填充料，如发泡塑料、海绵、碎纸等。按包装品的形态，包装废弃物又

可分为：袋、盒、瓶、罐、桶、箱等。因此，如果不能从源头进行分类，那么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率难以保证。 

  目前，我国的垃圾分类体系仍处于初级阶段。对于近几年开展的垃圾分类工作，严格地说应该叫第二次分类，是

在垃圾回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垃圾中还有哪些可以再利用的，进行分类。如果能够实现垃圾的源头分类，则将会大

大降低后续环节的压力。然而，由于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不强，回收设施也不完善，导致垃圾的分类回收在我国难以

开展。 

  在北京，笔者常常见到这样一个怪现象：运输垃圾的车辆将不同垃圾箱里的垃圾一股脑的倾倒进车里。这样做，

垃圾分类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解决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问题，就不能真正做到垃圾分类处理。另外，我国的



分类垃圾箱的标识也有问题。比如有的垃圾箱上标识着“可回收”与“不可回收”，那么什么是可回收垃圾？什么又

是不可回收垃圾呢？一般的居民很难将这两个分清楚，因此也就变成了形式上的“垃圾分类”。这些过于笼统的标

识，在杭州市市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里就闹出了不小的问题，尤其是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经常站在垃圾箱前面

犹豫不决的做起了“选择题”，步骤繁琐、难以记忆成为了许多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看法。 

  如果说包装的“减量化”是解决我国垃圾问题的前提，那么包装的“资源化”就是解决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方

向，而垃圾的分类回收，也正是实现“资源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减少过度包装，实现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与循环利

用，也将成为我国解决垃圾问题，实现循环经济的必要措施。 

  五、总结 

  《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颁布与实施，迈出了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低碳经济的第一步。《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

求 食品和化妆品》标准的发布与实施，也正是我国为将《循环经济促进法》落在实处所进行的重要尝试。2008年9

月9日，在国家质检总局举行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草案）》的立法听证会，笔者也有幸作为消费者代表参

会，并提出了对《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草案）》的看法与意见。我相信，《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标准的发布，仅仅是一个开始。有理由相信，《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在今年一定能够出台，这部耗费了大量

心血的管理条例也必将使我国的循环经济建设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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